
敏實科技大學學生自治組織設置及輔導辦法 

民國 91年 05月 09日本校第 1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95年 10月 27日本校第 1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98年 04月 23日本校第 1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99年 12月 28日本校第 1次學生事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1年 11月 13日本校第 1次學生事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9年 07月 07日本校第 18次學生事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 一 條  敏實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增進教育效果，落實學生學習自治理念，培養學生民

主與法治素養，促進校園意見溝通，並增進服務精神，依大學法第三十三條之規定，

訂定本校「學生自治組織設置及輔導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校學生事務處（以下簡稱學務處）生活事務中心（以下簡稱生活事務）為學生自治

組 織輔導單位，代表學校輔導全校學生自治組織。 

第 三 條  本校學生社團視同自治組織，其成立、管理與解散，依本校「學生社團輔導實施要點」

（另訂）辦理。 

第 四 條  本校學生得成立學生自治組織： 

 一、學生會。 

 二、學生議會。 

 三、系學會。 

 四、畢業生聯誼會。 

 五、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 

第 五 條  學生會為本校學生之最高代表組織，代表學生行使學生自治權力，參與學生在校學習、 

生活與權益有關事項，所有學生為當然會員；日間部及進修部得合併或分別組成之，

會長由全體學生選舉產生（學生會組織章程另訂）。 

第 六 條  學生議會為本校學生自治之監督組織，代表學生監督學生會費之分配及使用，議會成

員由各系學生代表選舉產生，議長由議會成員推舉之（學生議會組織章程另訂）。 

第 七 條  系學會為該系科學生之最高代表組織，並代表該系科學生行使自治權力，該系科學生

為當然會員，會長由該系科全體學生選舉產生（系學會組織章程另訂）。 

第 八 條  畢業生聯誼會為本校應屆畢業生之最高代表組織，並代表應屆畢業生行使自治權力，

應 屆畢業生為當然會員；日間及進修部得合併或分別組成之，會長由畢業生代表選

舉產生（畢業生聯誼會組織章程另訂）。 

第 九 條  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為本校住宿學生自治之最高代表組織，並代表住宿學生行使自治

權力，住宿學生為當然會員，會長由全體住宿學生選舉產生。（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

組織章程另訂） 

第 十 條  學生自治組織之成立、管理與解散，依各學生自治組織之組織章程辦理，「組織章程」

須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並報請學校核備。 

第 十一 條 學生自治組織遵守本校校規及相關法令，並接受學務處生活事務中心及所屬系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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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 

第 十二 條 學生自治組織經學校核可後，得向會員收取會費。經輔導單位同意並得對外募款或

接受捐助。學生自治組織之經費，由其自行保管、分配，但應周詳規劃，妥善運用，

定期向成員公佈，並接受學生議會委員查核及學務處生活事務中心輔導。為強化社

團組織功能，補助社團費用佔學生會費之比例不得少於百分之 40，補助系學會費用

佔學生會費之比例不得超過百分之 20。 

第 十三 條 本校學生自治組織指導老師之聘任，準用本校「學生社團輔導實施要點」及相關規

定辦理。 

第 十四 條 本校學生自治組織有關場地借用、文宣海報張貼等事項，準用本校「學生社團輔導

實施要點」及相關規定辦理。 

第 十五 條 本校學生自治組織其出版品，準用本校「學生社團輔導實施要點」及相關規定辦理，

其法律責任由該自治組織及其行為人自行負責。 

第 十六 條 本校學生自治組織仍具有社團性質，準用本校「學生社團輔導實施要點」參加社團

評鑑。 

第 十七 條 學生個人有舉辦集會活動之需要者，應向學生自治組織登記，並由學生自治組織代

為向相關單位申請。 

第 十八 條 學生推選出之學生代表得參加會議： 

一、 校務會議：人數以會議總額十分之一為度(不得少於十分之一)，學生代表由學

生自治組織推舉之。 

二、 教務會議及課程規劃委員會：由日間部及進修部學生會代表列席。 

三、 學生事務會議：學生會長及副會長、各系所學會會長、學生宿舍委員會會長、

各社團委員會主席及進修部學生會會長、副會長為代表。 

四、 總務會議：審議與學生生活有關事項時，得由日間部及進修部學生會代表列席。 

五、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由日間部及進修部學生會代表出席。 

六、 學生獎懲審議委員會：由日間部及進修部學生會會長（或副會長）代表出席。 

七、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由日間部及進修部學生會代表出席。 

八、 其他：凡與學生課業、生活及訂定獎懲有關規章之會議，應邀請學生代表出（列）

席。 

第 十九 條 學生自治組織得參加本校舉辦之各項研習及參訪活動，以充實學生自治組織幹部、

學生會員代表之自治理念、管理能力及議事技能。 

第 二十 條 學生自治組織違反校規及相關法令者，其行為人及負責人依校規處理，並應負法律

責任。 

第 二十一 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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